
涟城管 (⒛扭)5号

关于印发《涟水县城市管理局 zO⒛ 年行政执法

普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科室 :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我局行政执法普法工作9根据第八

个五年规划的通知要求,制定了 《涟水县城市管理局⒛24年行

政执法普法工作方案》,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涟水县城市管理局⒛刎年行政执法普法

工作方案

-、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太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新发展

阶段9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省、市县决策部署9落实
“
八五
”

普法规划,进一步健全完善
“
谁执法谁普法

”
的普法工作责任制 ,

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管理执法规范化建设。

二、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全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法治

素养显著提升,全行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

增强,全社会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法治实

践的参与度显著提高。

三、普法内容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党的重要理论。持续加大党

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力度9深刻领会和准确

把握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严格落实
“
第

一议题
”
学习制度”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重要理论作为行政执法工作指南,推进

主题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二)持续加强宪法和民法典等基础法律宣传。组织
“
宪法宣

传周
”
活动,利用县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和主流媒体等宣传阵

地9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学习宣



传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
”
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推动民

法典融入群众生活、融入行业治理、融入执法实践。

(三)重点抓好城市管理领域法律法规宣传。加强《行政处罚

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增强

广太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加强法规规章的学习宣传,重点学习

宣传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淮安市市容管理

条例》等。

(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内法规。完善党内法规学习培训制

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

将党内法规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和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

注重党内法规宣传与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协调,组织开展学习交

流研讨活动;积极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党内法规知识竞赛。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行政执法宣传工作。召开全系统行政执法宣传工作

会议,部署⒛2茌 年行政执法宣传工作,开展宣传工作培训。

(三)组织社会普法和行业普法。聚焦行业热点和群众普遍关

心的问题,走到百姓身边,走进百姓心里,以群众喜闻乐见和易

于接受的方式,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和法律咨询服务;深化依法治

企,加强行业依法治理,促进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落实,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

(三)加强执法人员法治教育。建立常态化执法人员培训制度 ,

加强镇街城市管理领域执法人员培训,完善执法人员、法制审核



人员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人员和执法辅助

人员培训全覆盖。

(四)开展行政执法普法月活动。根据省住建厅相关文件精神 ,

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普法宣传月活动。拓宽普法阵地,创新普法方

式,丰富普法内容,方便群众获取常用法律知识、了解最新法治

动态、参与法治交流活动。

(五)注重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收集。各执法机构要注重行政执

法典型案例的收集、整理,全年完成不少于 2件典型案例收集、

整理工作,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规范、预防和警示教育作

用。

(六)制作行政执法普法微视频。各执法机构针对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热点事件、热议话题,组织拍摄

普法微视频,通过情景再现、街头采访、现身说法、警示告诫等

方式,主动发声、正面引导,着力提升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实效

性、服务性和影响力。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普法责任。建立健全了涟水县城局

普法工作责任制,成立了以局党委书记、局长为组长,分管领导

为副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局法规

科工作人员为兼职普法工作人员,加强对城管系统普法工作的组

织领导。

(二)完善普法制度,增强普法实效。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普

法宣传工作,提高城管系统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促进

城管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服务水平。保障广大市民依法行使权利 :



依法维护正当权益。寓普法宣传与查处违法案件之中。组织开展
“
以案释法

”
活动,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创新普法方式,拓展宣传媒介。充分利用宣传栏、纸质

媒体等传统普法宣传阵地和政府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等新技术新媒体开展普法宣传,提高普法工作影响力。要注重短

视频在普法中的运用,加大音视频普法内容供给,增强普法的趣

味性和参与度。

(四 )全面梳理总结,确保普法实效。各执法机构要注意总结

普法工作经验,撰写报送普法动态。⒛⒛ 年 10月 30日 前,将

普法工作总结和拍摄的普法微视频报送局法规科。

附件:⒛24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执法重点普法清单



附件

⒛吲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执法重点

普法清单

-、 党内法规和重要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

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

3.《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 (中 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4.《 中国共产党章程》(2022年 10月 21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5.《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u3年 12月 8日 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第三次修订)

二、公共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 3月 11日 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0年 5月 28日 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2u1年 1月 22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年 9月 1日 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011年 6月 30日 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根据⒛21年 6月 10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年 6月 24日 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正)

8.《反分裂国家法》⑿OO5年 3月 1在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3年 4月 26日 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年 3月 15日 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根据⒛21年 1月 22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12。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年 10月 22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722号公布)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二)》 (2023年 12月 29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根据⒛17年 9月 1日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 华人

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⑿∞0年 6月

⒛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6.《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根据⒛⒛

年 8月 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0号修订)

17.《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2∞3年 3月 30日 江苏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三、行业法律法规规章

(一 )行业公共类

1.《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2022年 3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5号公布)

2。 《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 (2022年 7月 29日 江苏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二)城市管理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021年 4月 29日 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

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才艮据⒛17年 3月 1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3.《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 1月 12

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

订)

4.《江苏省广告条例》(2019年 1月 9日 江苏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5.《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根据⒛22年 5月 1日 江

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156号修订)

6。 《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根据 ⒛23年 12月 21日 淮安市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⒛ 2茌 年 1



月 12日 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

准的 《淮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淮安市市容管

理条>的决定》修正)




